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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地方自主立法權之範圍與合法界限 
—以臺灣地方自治法規制定實務為觀察中心 
 
編目：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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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江嘉琪副教授 

關鍵詞 地方立法權、自治事項、法律保留、規範位階、規範內容形成自由 

摘要 

地方自主立法權之範圍與界限為地方制度法上之核心議題之一。本文以

我國直轄市法規制定實務之若干案例出發，探討地方立法權之形成空

間，包含：地方立法機關及行政機關制定規範時在規範位階及類型上之

選擇可能性，以及其對於規範內容之形成自由等問題。並探討地方立法

權之法律界限，包括：法規涉及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權利、涉及罰則及

為給付行政時所受之拘束，以及地方立法是否牴觸中央法規之疑義。 

重點整理 案件事實 

(一)案例一：臺南市藝文團體管理自治條例第7條第1項規定

主管機關得糾正藝文團體之情形，第2項規定藝文團體

違反前項各款規定而未於期限內改善者，主管機關得廢

止其立案許可。第12條第2項規定，藝文團體無正當理由

連續2年未按時送查驗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立案許

可。行政院及法務部函復意見認定第7條第2項及第12條

第2項規定「廢止其立案許可」係屬「行政罰」，且非

屬地方制度法第26條第3項所定行政罰之範圍，故不得規

定。 

(二)案例二：地方立法中具有補償性質之法規，例如：臺南

市擬訂定「臺南市城西垃圾衛生掩埋場營運階段鄰近農

漁業補償辦法」，是否得因規範事項為給付行政措施，

而得採較為寬鬆之審查密度，而以行政規則或自治規則

之位階予以規範，抑或因垃圾掩埋場具有鄰避性質，且

可能影響附近居民之財產、健康、衛生與安寧等，而應

以自治條例定之？ 

(三)案例三：臺南市教育局為加強維護所轄學校、補習班及

托嬰中心等機構載運學生及兒童交通車之安全訂定臺

南市校車管理要點，第14點規定不得擔任校車駕駛人之

情形，違反者則依第16點規定「函文糾正，並依法懲

處」。有關校車駕駛人之資格條件限制得否以此要點限

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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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事實 

(四)案例四：臺南市政府獎勵進用身心障礙者實施要點第10

點規定，市政府於核發獎勵金後得追回已核發予受獎勵

之私立機構之獎勵金，並得視情節輕重於3年內不受理

其申請之情形。自治法規限制人民一定時間內權利之行

使是否符合比例原則？應以何種位階之規範為之？ 

(五)案例五：臺中市市區道路為維護公共安全之緊急挖掘究

竟得適用市區道路條例事後補行申請，抑或仍應於施工

前告知，即不無疑義。 

(六)案例六：民眾檢舉臺北市政府違反食品衛生安全之案

件，臺北市政府應依「檢舉違反食品衛生案件獎勵辦法」

發給「查獲案件所處罰金或罰鍰」5%抑或依「臺北市檢

舉違反衛生管理法規案件獎勵辦法」「按罰鍰實收數」

5%之獎勵金，即不無疑問。 

本案爭點 地方立法權之範圍與界限？ 

重點整理 

解評 

一、地方立法權之範圍 

(一)憲法所規定之地方立法權，解釋上包括地方立法機

關之立法外，亦包括地方行政機關之行政立法權。

(二)地方立法權之權限來源 

1.自治事項：地方自治團體在自治事項範圍內享有

自治立法權，受憲法第109條、第110條、第121條、

地方制度法第25條等之保障，亦為學說與實務普

遍肯認。地方對於自治事項本即擁有立法權，毋

庸國家法律特別或明文授權。若國家法律針對自

治事項授權地方自治團體行使立法權，並非創設

自治事項，而應認為係對地方自治事項之宣示或

確認。 

2.授權事項：依地方制度法第2條第3款關於委辦事

項之定義，其係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法律、上級法

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行上

級政府交辦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行政執行責

任之事項。 

(三)地方立法權之範圍界定 

1.中央專屬立法之事項：具有全國一致性並有全國

統一規範之必要的事務，憲法第107條所列事項即

屬於中央專屬立法權之範圍，由中央立法並執

行，地方僅在法律授權範圍內，享有部分之立法

權。 

2.地方立法專屬權之事項：地方自治團體保有自治

權限，中央法律不得侵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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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3.共同立法事項：事件性質既非中央專屬亦非地方

專屬，中央與地方享有競合之立法權。學說引用

日本「法律先占理論」已定地方之立法權範圍，

即某一事項已由國家法自為規範時，則地方自治

團體在無法律明文授權之情形下，即無對同一事

項再制定規範之權限。 

二、地方立法權之形成空間 

(一)地方立法權與法律保留：地方制度法已明文授權自

治條例得就「創設、限制或剝奪人民權利義務」之

事項加以規定，應可肯定地方自治立法權所憑藉之

地方制度法本身為合於憲法所定之基本權干預之法

律依據。 

(二)規範位階及類型之選擇自由 

1.自治條例保留事項：地方制度法第28條規定，應

以自治條例定之事項，包含：(1)法律或自治條例

規定應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者；(2)以創設、剝奪

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利義務者；(3)關於

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4)其他

重要事項，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例定

之者。第4款使自治條例專管事項有由議會無限擴

張之可能，學者多有質疑其妥適性。 

2.規範位階之選擇：我國地方政府採權力分立之二

元模式，地方立法權歸於議會，地方行政權歸於

地方行政機關，彼此權力相互制衡。立法權之行

使過程較為公開嚴謹，組成亦較多元，若涉及不

同意見衝突須整合各方利益之事項，基於機關功

能最適之原則，相關事項自較適於由地方議會所

通過之自治條例加以規範。 

反之，若地方議會立法效率不彰，待議會制定自

治條例反不利於公益之實現或人民權利之保護

時，地方行政機關得基於法律授權訂定自治規則

以辦理相關事項。 

(三)規範內容之形成自由 

在我國現行法制下，中央與地方皆得就同一事項各

自為立法規範，惟地方自治權受憲法制度性保障，

故自治立法權之核心領域應不得被侵犯，此時即應

視中央法規之立法意旨，探究中央法規所建立者屬

於最低界限或最高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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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倘若中央法規旨在保障規範對象之權利，防止其遭

地方自治團體過度之干預，則中央法規規定應為上

限，地方僅能在此範圍內為立法之裁量；反之，若

中央法規旨在抑制規範對象之行為，確保公益能獲

得全國一致性最低限度之維繫，或旨在保障受規範

對象獲得一致性最低程度之照顧者，則應是下限，

地方自治團體得視當地需要或其給付能力，而為更

嚴格之規定或提供更優渥之照顧。 

三、地方立法權之法律界限 

(一)地方立法之內部界限 

1.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權利之限制 

以【案例三】為例：本文認為兒童及少年福利與

權益保障法並未授權直轄市政府訂定相關辦法，

並非有意排除地方之立法權限，其性質應是對於

司機資格條件為最低標準之要求，並不排除地方

考量當地學童上學之實際情況而另定更嚴格標準

之可能性。 

2.地方制度法第26條第2項罰則規定之限制 

地方制度法該條項明文肯定地方自治團體(限直轄

市與縣市)對於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行政義務者有

裁罰之權限。 

實務上爭議主要在於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條例中

涉及撤銷或廢止許可之規定時，若被認為屬於行

政罰，因其具有終局性，則依地方制度法第26條

第3項並不容許制定。 

以【案例一】為例：本文認為，若因經營方向與

設立目的不符而廢止許可，乃是因行政管制目的

不達，此時之廢止許可應不能認屬行政罰，惟若

因違反建築法規、消防法規而遭廢止，則不能排

除有對過去違反義務行為之處罰性質。 

而「一定期間不得再為申請」之規定是否屬於裁

罰性質，亦有判斷上之困難，以【案例四】為例：

本文以為若涉及資源之有效運用及分配，避免違

規之申請者再次危害公平之申請程序，尤其在恩

給式補助時，應可認為並非行政罰，而為行政上

之管制措施；但若事涉人民有請求權之補助事

項，且法規對於補助要件有具體明確之規定者，

則一定時間內禁止其申請，即有可能具有對於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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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請人為處罰之性質，而應以自治條例為之。 

3.給付行政 

依重要性理論仍可能有法律保留之適用，依釋字

第443號解釋之見解，其受法律規範之密度當較限

制人民權益者為寬鬆。若涉及預算龐大、具有排

擠效果之資源分配，應以自治條例加以規範；若

不涉及重大公共利益，則可由行政機關以自治規

則或行政規則處理，以便行政機關能更彈性而有

效率地推動福利措施。 

(二)地方法規之外部界限 

地方制度法第30條第1項：「自治條例與憲法、法律

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例牴

觸者，無效。」實務面臨如何判斷之困難。 

1.就同一事項，若地方自治條例就相關要件與申請

程序較中央法律為更高度之規範時，是否即屬牴

觸法律？ 

以【案例五】為例：本文以為，自治條例及其授

權制定之辦法對於臺中市市區道路，於地方自治

權限範圍內因應地方之需求，進行較市區道路條

例更為嚴格而具體之管制規定，但並未排除緊急

性挖掘事後申請之可能性，應無牴觸中央法律之

疑慮。 

2.在中央統一規定補助、救助或其他金錢給付事

項，其財源由地方自行負擔或與中央共同負擔，

若自定地方法規修正中央給付之要件或限縮給付

之金額，是否違背中央法規？ 

以【案例六】為例：本文以為，若是地方事務且

財源由地方負擔者，中央應為框架性之立法，保

留地方得依財政狀況及實際需求擬訂法規之立法

形成空間。 

四、結論 

地方立法權涵蓋地方自治團體是否立法之評估、立法位

階之選擇及法規內容之形成自由。中央立法種類與數量

之增加與規範密度之提高，而技術性與細節性之規定僅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制定，地方卻必須在人力與財政上配

合執行之情況，易產生地方立法是否牴觸中央法令之疑

慮。如何在國家制定法律之際，衡酌地方自治之權限，

保留地方之立法形成空間，應是可思考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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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趨勢 

一、地方立法得否限制人民權利？地方自治立法是否屬於憲法第23條之

法律？ 

二、地方立法權之範圍與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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